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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目的

• 迅速、妥適、專業、有效、平等處理勞動事件

• 保障勞資雙方權益

• 促進勞資關係和諧

• 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

*勞動事件法為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。





一、專業的審理

• 勞動訴訟程序特別法

• 設勞動法庭

▫ 原則：各級法院應設立勞動專業法庭

▫ 例外：法官員額較少之法院，得僅設專股以勞
動法庭名義辦理

• 法官

▫ 應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、經驗者擔任



二、擴大勞動事件範圍/何謂勞動事件

• 因勞動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爭議
▫ 基於勞工法令、團體協約、工作規則、勞資會議決
議、勞動契約、勞動習慣及其他勞動關係所生民事
上權利義務之爭議。（例：加班費、退休金、資遣
費、解僱爭議)

• 因建教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爭議
▫ 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基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
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、建教訓練契約及其他建
教合作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。



二、擴大勞動事件的範圍/何謂勞動事件

• 因勞動關係所生侵權行為爭議
▫ 因性別工作平等之違反、就業歧視、職業災害、工
會活動與爭議行為、競業禁止及其他因勞動關係所
生之侵權行為爭議。（例：勞工因遭遇職災而對第
3人請求損害賠償之侵權行為爭議、雇主因勞工違
反競業禁止約定所生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之侵權行
為爭議。)

*與勞動事件相牽連之民事事件，得與勞動事件合
併起訴。



三、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

• 勞動事件原則上起訴前，應經法院行勞動調解程
序。

• 勞動調解委員會之組成
▫ 勞動法庭法官1人，勞動調解委員2人（法院指定)，
共同組成

▫ 法院應遴聘就勞動關係或勞資事務具有專門學識、
經驗者為勞動調解委員

▫ 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遴聘總人數1/3。



四、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

突破以原就
被原則

減輕勞工訴
訟費用負擔

合理分配舉
證責任



四、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
--突破民事訴訟以原就被原則

 勞工為原告時

 以被告之住所、居所、主營業所、主事務所所在
地，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定管轄法院。

雇主為原告者

得由勞工最後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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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
--減輕勞工訴訟費用負擔

 勞工及工會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、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，
暫免徵收其裁判費2/3。

 工會提起之訴訟，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超過100萬元部分，暫
免徵收裁判費；其提起之不作為訴訟，免徵裁判費。

 執行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20萬元部分，暫免徵收執行費，由執行
所得扣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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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
--減輕勞工訴訟費用負擔

 勞工符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，其聲請訴訟救助者，
視為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。

 勞工或其遺屬因職業災害提起勞動訴訟，除顯無勝訴之望者外，法院
應准予訴訟救助。

 勞工就請求給付工資、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、退休金或資遣費、勞工
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及第3項與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，聲請假扣押、
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者，擔保金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
之1/10。

 勞工釋明提供擔保於其生計有重大困難者，法院不得命提供擔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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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
--合理分配舉證責任

• 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，經證明本於勞動
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，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
獲得之報酬。

•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，推定勞工於該
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37、§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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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迅速的程序—勞動調解程序

• 調解期限

▫ 調解期日，由勞動調解委員會之法官，依職權儘速定之；

▫ 原則上於勞動調解聲請之日起30日內，指定第1次調解期日除有特
別情形，應於3個月內以3次期日終結。

▫ 提出事實及證據

▫ 當事人應儘早提出事實及證據，除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外，應於
第2次期日終結前為之。

▫ 陳述意見與調查

▫ 勞動調解委員會應儘速聽取當事人之陳述、整理相關之爭點與證據，
適時曉諭當事人訴訟之可能結果，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事實及
必要之證據。

▫ 調查證據之結果，應使當事人及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到場陳述意見
之機會。



勞動調解效力

• 勞動調解於當事人達成合意，並記載於調解筆錄
時成立，並與確定判決具同一效力。

• 勞動調解不成立而依法續行之訴訟程序，由參與
勞動調解之法官行之。

• 相關條文：§24-§26、§27-§31等。



截自司法院民事廳邱廳長瑞祥（時任）
-勞動事件法（草案）說明簡報



五、迅速的程序—訴訟程序

▫ 法院期限

 勞動事件，法院應以一次期日辯論終結為原則，第

一審並應於6個月內審結。

 但因案情繁雜或審理上之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8、§24、§3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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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強化訴訟紛爭統一解決的效能

• 輔佐人

▫ 勞工得偕同工會、財團法人選派之適當人員到場擔任輔佐人，無
庸經審判長之許可。

• 工會角色

▫ 勞工所屬工會毋庸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，得於章程所定目的
範圍內，以自己名義對侵害其多數會員利益之雇主提起不作為之
訴。

• 團體訴訟分階段審理

▫ 工會可代表會員提告，並可追加與本案相關的會員，當工會追加
時，法院可公告讓其他與本案相關的勞工併案請求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9、§40-§43、§45等。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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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即時有效保全勞工權利

7.

• 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
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• 前項情形，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
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。

• 工會依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及本法第42條所提
訴訟，準用前二項之規定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44



七、即時有效保全勞工權利
• 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，如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，

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，法院得依勞工之聲請，為

繼續僱用及給付薪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，並得為免供擔保之處

分。

• 法院因勞工受本案敗訴判決而撤銷第一項、第二項處分之裁定

時，得依雇主之聲請，在撤銷範圍內，同時命勞工返還其所受

領之工資，並依聲請附加事受領時起之利息。但勞工以依第一

項、第二項處分提供勞務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訟程序中，如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

工作有違法或違反契約之虞，且雇主依勞工原職繼續僱用非顯

有重大困難者，得依勞工之聲請，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

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49、§50等

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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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即時有效保全勞工權利
• 明定勞工對於已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裁決之民事

請求，得於裁決前聲請保全處分；如其聲請係於裁

決決定書送達後尚未經法院核定前為之，或於雇主

已就裁決決定之同一事件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為

之者，得以裁決決定代替釋明，法院不得再命勞工

供擔保後始為保全處分。 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46、§47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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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之闡明、職權調查證據

• 法院應闡明當事人提出必要之事實，並得依職權調
查必要之證據。

• 勞工所提請求給付工資、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、退
休金或資遣費事件，法院發現進行訴訟造成其生計
上之重大困難者，應闡明其得聲請命先為一定給付
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

• 法院得審酌同一事件由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、組成
委員會(包含裁決委員會、性別平等委員會、調解
委員會等)或法院勞動調解委員會所調查之事證資
料、處分或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33、§47；§3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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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補償取代一定行為之履行

 為強化勞資紛爭解決之實效性，勞工請求之勞動
事件，如法院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，而
其履行於客觀上具有一定之困難，或逾一定時期
履行對勞工即無實益者，得依勞工之請求，同時
命雇主如在判決確定後一定期限內未履行時，給
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金予勞工。

▫ 相關條文：§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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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勞動事件法之勞動調解 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調解

人員
•法官1名及專業調解委員2
名，組成「勞動調解委員
會」

•獨任調解人
•由勞資雙方各指定1人與地
方主管機關指派委員，組成
「調解委員會」

效力
•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
一之效力

•調解成立視為爭議雙方當事
人間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


